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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掉稿件才能付款”？绿地置业给冯先生出了道难题！

2021年11月11日 本版主编：张立清 孙净易 版式策划：赵玫兰 责任校对：玉 峰

热线/关注 5

新报热线（北方新报正北

方网记者 杨 佳） 10月25

日，北方新报正北方网刊发消

息《未供暖的公摊面积也收

费 ，金 桥 热 电 厂 收 费 合 理

吗？》，对呼和浩特市金桥开发

区荷塘月色小区 28 户业主与

金桥热电厂之间的供热收费

争议进行了报道。该小区这28

户业主购买的房屋带有面积

大小不等的储藏间，这些储藏

间是购房时开发商赠送的，不

在合同面积和产权证面积之

内。虽然储藏室有供暖设备，

但是储藏室的公摊区域（设备

间，楼道，走廊，电梯厅）并没

有铺设暖气管道，也没有供

热，并且，这些公摊区域的面

积还很大，甚至达到储藏室面

积的2倍。从去年开始，北方联

合电力有限责任公司呼和浩

特金桥热电厂按照储藏室的

实际面积加公摊面积来收取

采暖费，他们认为这是不合理

收费。这28名业主与金桥热电

厂协商了多次，但对方认为，他

们是按照勘测院的施工图纸面

积收费，是合理的，所以此事至

今未能解决。消息刊发后，引起

了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11月9日，该小区业主向

记者反馈消息称，他们接到了

相关部门的电话，对方告知业

主们，相关部门正在抓紧制定

有关地下室公摊面积的供热

费收费标准，以做到全市统

一。针对荷塘月色小区这种情

况，很可能按照地下室公摊面

积的 2%收费。目前业主们无

需因为有争议的取暖费而纠

结，也不必担心因为不交费产

生滞纳金，待规定出台后再向

供热企业交费即可。对此规定

的即将出台，业主们满怀期

待，也对这样的收费标准表示

满意。同时，业主们表示，非常

感谢北方新报正北方网记者

对此事的关注和报道，不仅帮

他们解决了实际问题，也推动

了相关制度的进步和完善。

交费标准即将出台，荷塘月色28户业主有盼了！

新报讯（北方新报正北方

网记者 杨 佳） 9 月 5 日

和 10 月 19 日，北方新报正北

方网陆续刊发消息《冯先生：服

务完毕，绿地置业为何不结

账？》《冯先生：绿地置业啥时候

付广告费？》，对绿地集团呼和

浩特置业有限公司（简称绿地

置业）拖欠呼和浩特市紫丁香

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简称紫丁

香公司）21万元广告费的情况

进行了报道。11月6日，紫丁香

公司负责人冯先生向记者反馈

消息称，两篇报道引起了绿地

置业相关领导的重视，绿地置

业的态度也从“上报领导未予

批准”到“加快结账流程，完善

了合同”，从“上级没有拨款”到

“先支付一部分”。可让冯先生

没想到的是，对方竟然表示，款

已到位，但是要删掉记者刊发

的稿件才能付款！对此要求，冯

先生感到既诧异又无奈。

“媒体的报道反映的是事

实，客观公正。按照合同约定，

享受了我公司的广告服务且

完成验收后，绿地置业就应当

无条件及时付款，如今却又以

这样的奇葩条件来为难我，绿

地置业到底想干什么？”对此，

冯先生向记者提供了他和绿

地置业陈经理的微信聊天截

图和通话录音。这些证据显

示，对方确实有过以下表述:

“领导说这个月想办法给你们

付11万，但是需要你们把新闻

撤掉才能付”“你赶紧联系记

者吧，撤了新闻第一时间联系

我，我协调财务付款”“领导的

意思是，删掉稿件先付11万，

剩下的钱一个月内付清……”

对此，记者再次联系陈经理，

并且通过短信发送了采访事

宜，但是截至发稿时，绿地置

业未做任何回复。

2021 年以来，内蒙古

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在

全区范围内组织开展“违法

违规商业营销宣传集中整

治”“‘护苗助老’系列整治”

“‘衣食住行’市场领域整

治”等专项行动，强化重点

领域广告监管，严厉打击违

法广告行为，有效规范了全

区广告市场秩序。为充分发

挥典型案例以案释法、教育

警示和社会舆论监督作用，

内蒙古自治区市场监督管

理局从今年全区办理的违

法广告案中选出10个典型

案例，向社会公开曝光。

内蒙古房盟科技有限

公司虚假广告宣传

当事人在销售二类电

器产品的宣传产品册中含

有“经常使用可活血化瘀、祛

风散寒、净化血液、排除毒

素”“调节体内经络，活血化

瘀，对腿酸、关节酸痛、骨刺、

空调腿、晨僵、腿部酸胀等有

一定的舒缓效果”等涉及疾

病医疗功能的内容。当事人

《营业执照》的经营范围中无

经营电器类产品项目。当事

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相关规

定，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市场

监督管理局作出行政处罚，

责令当事人停止发布违法广

告，在相应范围内消除影响，

并处罚款10万元。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发

布违法广告

当事人在发布“纤体真

人秀”“佰岁黑染发露”等广

告语中，对商品的性能、功

能、允诺等内容表达不准确、

不清楚、不明白。另外，当事

人在内蒙古卫视频道《有事

要说讲座》栏目以介绍健康、

养生知识等形式变相发布

“永生植发”医疗广告。当事

人上述行为违反了相关规

定，呼和浩特市回民区市场

监督管理局作出行政处罚，

责令当事人停止发布违法广

告，并处罚款9万元。

内蒙古中梁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发布违法广告

当事人在销售房屋时

发布的广告宣传折页含有

“中梁首府门庭府第上层洋

房 二 环 内·商 圈 里 约

133-142㎡新中式珍稀楼

王 新品加推”等绝对化广

告用语；其工作人员在微信

朋友圈发布的售房广告含

有“巨大发展潜力，成价值

高地”等升值承诺内容。当

事人上述行为违反了相关

规定，呼和浩特市回民区市

场监督管理局作出行政处

罚，责令当事人停止发布违

法广告，并处罚款30万元。

包头市中海宏洋地产

有限公司发布违法广告

当事人在其微信公众

号上发布的宣传信息中含

有“中海河山郡距离九原万

达广场仅15分钟车程”“中

海河山郡距包九中外国语

学校仅一街之隔，步行上学

仅需5分钟”等以项目明显

到达某一具体参照物的所

需时间表示项目位置的内

容。当事人上述行为违反了

相关规定，包头市九原区市

场监督管理局作出行政处

罚，责令当事人停止发布违

法广告，并处罚款15万元。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

限公司科尔沁右翼前旗分

公司发布虚假广告

当事人在发放的宣传

单中含有“联通只卖600M

以上5G高速宽带”“新年升

5G,全家三千兆”“最新院线

佳片,独家王牌综艺”等绝对

化广告用语和虚假广告内

容。当事人上述行为违反了

相关规定，兴安盟科右前旗

市场监督管理局作出行政处

罚，责令当事人停止发布违

法广告，并处罚款35万元。

金威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发布违法广告 销售商

品房未进行明码标价

当事人宣传单中含有

“出行便利，出入繁华，10

分钟直达高铁站、12 分钟

直达机场、10分钟生活图、

20 分钟通达图”等以项目

明显到达某一具体参照物

的所需时间表示项目位置

的内容；另外，当事人对商

品房销售价格未实行一套

一标，对已销售的房源及实

际成交价格未明确标示。当

事人上述行为违反了相关

规定，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

旗市场监督管理局作出行

政处罚，责令当事人改正，

并处罚款合计19.48万元。

鄂尔多斯市蒙隆房地

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发布

违法广告

当事人在内挂吊旗广

告含有“藏风聚水”“天根

龙脉”等迷信内容；宣传灯

箱广告含有“5分钟直达伊

康双城核心商圈”等以项

目明显到达某一具体参照

物的所需时间表示项目位

置的内容；户外广告牌含

有“137-187㎡瞰景洋房绝

版地带”“党徽”图标等禁

止性内容。当事人上述行

为违反了相关规定，鄂尔

多斯市伊金霍洛旗市场监

督管理局给予当事人批评

教育并作出行政处罚，责

令当事人停止发布违法广

告，并处罚款5万元。

内蒙古美创房地产经

纪有限公司发布违法广告

当事人受鄂尔多斯市

蒙隆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

公司委托，为其设计、制作

及发布广告。当事人在设

计、制作及发布广告中含

有迷信内容、以项目明显

到达某一具体参照物的所

需时间表示项目位置的内

容及“党徽”图标等禁止

性内容。当事人的上述行

为违反了相关规定。鄂尔

多斯市伊金霍洛旗市场监

督管理局给予当事人批评

教育并作出行政处罚，责

令当事人停止发布违法广

告，并处罚款5万元。

内蒙古青于蓝教育培

训有限公司发布违法广告

当事人招生简章中含

有“四十多名受益学生的

成绩单及考录学校”的内

容并进行广告宣传，属于

“利用受益者的名义做推

荐、证明”的广告宣传行为。

当事人上述行为违反了相

关规定，通辽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作出行政处罚，责令当

事人停止发布违法广告，在

相应范围内消除影响，并处

罚款3万元。

内蒙古康中福大药房

连锁有限公司乌拉特中旗

第二分公司未经审查发布

药品广告

当事人发布的药品广

告未经审查，且在发布的药

品广告用语中含有搭售、买

药品赠药品的描述，有怂恿

消费者任意、过量使用药品

等行为。当事人上述行为违

反了相关规定，巴彦淖尔市

乌拉特中旗市场监督管理

局作出行政处罚，责令当事

人停止发布违法广告，并处

罚款3万元。

内蒙古公布2021年违法广告典型案例
文/北方新报正北方网记者 刘 睿


